
规划法规 上海城市提卅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关于发布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土地使用 建筑管理)应用解释》的通知

圈

沪规法[2007]524号

为了准确理解2003年10月18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土地使用建筑管理)》的立法精神，统一认识，严格依法行政，经2007年6月6日第6次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

过，现将《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建筑管理)应用解释》(以下简称《应用解释》)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应用解释》的编写格式与《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建筑管理)》的章节、条款顺序相对应，

针对需要解释的条款作应用解释，以便于查阅应用。

《应用解释》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以前的解释与本《应用解释》不一致的，一律以《应用解释》为准。

希望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结合应用情况积累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有关建议反馈给我局政策

法规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时参考。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I-地使用建筑管理)

2003年10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号发布

应用解释

第一章总则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范围内各项建设工程。本市旧住房

综合改造、零星建设工程、临时建设、郊区村民建房等按

有关规定执行。现行的有关规定有：

《上海市旧住房综合改造管理暂行办法》(沪府发

f2005137号)

《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沪府发[1 999】

39号)

《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2004年12月15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3号公布)

《上海市临时建设和临时建设用地规划管理规定》(沪

规法[20011857号)

《上海市农t,-j-t,-j-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2007年5月

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1号公布)

第三条第二款

“涉及建筑管理内容的”是指第四至第六章中除第三十

四条、三十五条、三十九条第一款、四十条、四十二条、四

十三条第(一)项、四十八条、四十九条、五十条外的条款。

第二章建设用地的区划分类和适建范围

第十一条

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l37．

90)规定，文化娱乐用地(C3)中包括影剧院用地(C35)

(电影院、剧场、音乐厅、杂技场等演出场所)和游乐用

地(C36)(独立地段的游乐场、舞厅、俱乐部、文化宫、

青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等用地)。本条表一《各类建设

用地适建范围表》第19项“居住区级以上娱乐设施(影

剧院、游乐场、俱乐部、舞厅、夜总会)”在公共设施用

地其中C3文化娱乐用地中，应属于“√允许设置”；而

在C4体育用地、C5医疗卫生用地、C6教育科研设计用

地中，属于“×不允许设置”。

第四章建筑间距

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2目

难以确定“主朝向-N遮挡建筑高度”的，可按照“较

高建筑高度”计算(见图示)。

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第2目

按规定计算出的垂直布置的间距，如大于平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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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距的，在同等条件下，可按平行布置的间距控制(见

图示)。

第二十六条

低层独立式住宅是指三面(两单元并联)或四面临空，

带有独立使用庭院的住宅。

第二十七条

高层居住建筑与低层独立式住宅的间距，应保证受遮

挡的低层独立式住宅的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

少于连续两小时。即其主要朝向每层如有两个以上居室受

遮挡的，则最少应有一个居室满足冬至日满窗日照有效时

间不少于连续两／J',B,-J的日照时间规定。低层独立式住宅改

为多户共用的，除符合上述的日照时间规定外，还应保证

主要朝向受遮挡的每户有一个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有效时

间不少于连续一小时。

高层居住建筑与低、多层居住建筑相连或附有高度不

超过24米的裙房，在保证低、多层居住建筑或裙房与相

邻居住建筑的间距在符合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前提下，按高层居住建筑的高度和

宽度确定日照遮挡的影响范围。

高层居住建筑的边线延长线与相邻高、多、低层居住

建筑不相交，不构成正面、侧面间距的，应符合最小距离

规定【见图示)，同时符合本条规定的目照要求。

本市建筑日照的计算规则见沪规法[20041302号。

第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条

第二十三条中所称的“居住建筑”，含高、多、低层居

住建筑(见图示)。

第二十六条中所称的“南侧建筑”，含高、多、低层

建筑(见图示)。

高、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符合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六条规定的，可不再执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日照要求。

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和日照

要求同时符合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其间距可不受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高、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

六条规定执行的，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多、低层居住建筑

的山墙间距比照第二十五条执行，山墙间距不小于较高建

筑高度的0．5倍，且最小值不小于13米，但高层与高、多、

低层的山墙间距超过30米的可按30米控制(见图示)。

高、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

六条规定执行的，高、多、低层居住建筑的边线延长线与

相邻高、多、低层居住建筑不相交，不构成正面、侧面间距

的，应符合最小距离规定(见图示)。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三)项

执行本项规定的多层非居住建筑如为多层和低层阶

梯形建筑的，其间距均按多层非居住建筑计算(见图示)。

第五章建筑物退让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表“注2”低层独立式住宅主要朝向离界距离按照

0．7倍控制，且其最小值仍应按6米控制。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本项中“界外是公共绿地的”主要是指界外是外环线

绿带、楔形绿地、公园、中心城公共绿地或者其他面积在

3，000平方米以上的集中公共绿地。

界外是公共绿地的，除须符合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离界距离的规定外，根据绿地布局及绿化界面，须

同时符合第四章建筑间距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七条

按本条确定的道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物后退道路规划

红线的距离，如小于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后退道路规划红线

距离的，按照较大的后退距离控制(见图示)。

第六章建筑物的高度和景观控制

第四十九条

建筑物临接两条以上道路的，可按较宽的道路规划红

线计算其控制高度。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沿路高层组合建筑”除附录二图六所示的以外，在

一个街坊内的同一个建筑基地内，沿同一条城市道路的高

层建筑和多、低层建筑，也可按照“沿路高层组合建筑”

的规定控制高度。

第五十条

本条中的建筑物主要是指居住、办公和商业等建筑。

高层建筑物的面宽是指高层建筑主体部分的面宽，可

不包括裙房的面宽。两幢高层建筑物以裙房相连，计算面

宽时可按两幢高层建筑的高度分开计算，但须同时符合第

四章建筑间距的有关规定。裙房的面宽按照第五十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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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第(四)项

不同建筑高度组成的连续建筑，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

的投影轴应与建筑最高部分平行(见图示)。

不同建筑高度组成的多个朝向的连续建筑，其每个朝

向建筑物的面宽均应符合本规定(见图示)。

第八章特定区域

第六十条第二款

特定区域的管理规定(包括土地使用、建筑管理的内

容)，由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九章附则

第六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本规定施行前已取粼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或经核定规划设计要求，或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且上述各项批准文件均继续有效的情况下，仍按

1994年8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自1994年10月1日

起施行的《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建

筑管理)》执行。

附录一名词解释

3_f氐层建筑

低层居住建筑的建筑高度必须小于、等于10米，并

且层数为一层至三层。

6．公寓式办公建筑

指单元式小空间划分，有独立卫生设备的办公建筑。每

个单元内由办公、会客空间和卧室、厨房和厕所等房间组成。

附录二计算规则

1．建筑面积计算

“对高度在2_2米以下(含2．2米)的设备层，可不计建

筑面积”是指在计算容积率时，设备层的建筑面积可不计。

“对设备层兼作避难层的，其高度可适当放宽。”是指

其高度不超过该建筑标准层高度。

2．建筑容积率计算

(2)地下室在室外地面以上部分的高度超过1米的，

按下式计算建筑面积：

折算的建筑面积=地下室地面以上的高度与其层高之

上海城市提卅P篙URB篇AN圈

比×地下室建筑面积

4．建筑间距计算

规划管理部门应控制超高层建筑的数量，严格按经批

准的详细规划执行。超高层建筑的选址应符合城市规划，

其建筑容量和相关规划设计技术指标核定前，应先编制规

划设计方案(含城市设计)，进行技术论证，包括日照环

境影响评估。

建筑高度在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其与相邻建筑

的间距，在执行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按建筑高度倍数

计算建筑间距时，其建筑高度可按1 00米计算；如相邻两

幢建筑中受日照遮挡的是居住建筑，必须同时符合日照的

有关规定。

沿建筑基地边界、建筑高度在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

筑，在执行第三十三条按建筑高度倍数计算建筑离界距离

时，其建筑高度可按100米计算。但必须同时符合最小离

界距离的规定。

(2)建筑物有凸窗的，其建筑间距按照建筑物的凸出

部分的计算规定计算。

(3)本项规定只适用于多、低层坡屋面建筑建筑间距

的计算，对高层建筑不适用。

5．建筑高度计算

(2)建筑屋面上有建(构)筑物的，在计算建筑间距

时，建筑高度按下列规定计算：

避雷针、天线电杆、旗杆等直径大于50厘米的突出屋

面的杆状物，以及水箱、楼梯问、电梯问、机械房、天线

塔、烟囱、装饰构架等突出屋面的建(构)筑物，如其高

度大于等于6米，应将该建(构)筑物的高度计入建筑高鹿

水箱、楼梯间、电梯问、机械房、天线塔、烟囱、装

饰构架等突出屋面的建(构)筑物，如其高度小于6米，

但所有建(构)筑物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装饰性构架按

构架围合面积计算)超过该屋面水平面积的1／8，应将该

建(构)筑物的高度计入建筑高度；

建筑屋面上新设置灯箱、广告牌等户外广告设施，应

将该设施的高度计入建筑高度。

附图：建筑间距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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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间距图示

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二十三条(一)

1．居住建筑南北 一[医■
向平行布置 Lx Lx≥1．0HS Lx≥1．2HS

乒[匡至一

第二十三条(一) 同时符合 同时符合
2．居住建筑东西

臣一
Ly≥O．9H’ Ly≥1．OH’

向平行布置 Ly≥6M(多、低层) Ly≥6M(多、低层)
Ly≥24M(高层与 Ly≥24M(高层与

高．多．低层) 高、多、低层)

第二十三条(一) 同时符合 同时符合
2．难以确定“主

HtI暑‘
HI>H2 H1>H2

朝向一侧遮挡建 Ly≥0．9H1 Ly≥1．OHl

筑高度”的。可按
＼1<≥≥。0。9H2／、1 ＼1<≥1．2Ly．OH2)

照“较高建筑”计
Ly≥6M(多．低层) Ly≥6M(多、低层)

算。 Ly≥24M(高层与 Ly≥24M(高层与

高、多。低层) 高，多、低层)

H，函I
己旦‘

第二十三条(二) 同时符合 同时符合
Lx≥0．7Hs Lx≥0．8Hs

Lx≥6M(多．低层) Lx≥6M(多．低层)

Lx≥20M(高层与

1．居住建筑垂直

-+盔
目 高、多、低层) 高、多、低层)

布置时，南北向
Lx≥20M(高层与

的间距

B≤16M B≤16M

第二十三条(二) 同时符合 伺时符合
Lv≥0．8H1

2．居住建筑垂直

H_由蔓
Lv≥0．5H2 Lv≥0．5H2

布置时，东西向

Lv≥0．7H1

Ly≥6M(多．低层) Ly≥6M(多．低层)

的间距 Ly≥20M(高层与 Ly≥20M(高层与

高、多、低层) 高、多．低层)
B≤16M B≤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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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二十三条(二) 按照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第2目

2．按规定计算出 ．．1钐缰■ 计算：

的垂直布置的间 Ly≥0．8*9(即7。2M)Lx

Ly≥0．5*24(即12M)
距，如大于平行 钐组■ Ly≥6M
布置的间距的。 Lyl≥12M

在同等条件下，
按照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2目

可按平行布置的

qj Ly嗣
计算：

间距控制。
Ly≥1．0*9(即9M)
Ly≥6M

Ly2≥9M

同等条件下取Lyl≥9M

第二十三条(三)

1．居住建筑既非

H·匪} Lx≥1．0Hs Lx≥1．2Hs平行也非垂直布

置
j Ly j
r r

同时符合 同时符合

H-盛署
Ly i>0．9H’ Ly≥1．0H。

Ly≥6M(多、低层) Ly≥6M(多．低层)
Ly≥24M(高层与 Ly≥24M(高层与

J Ly j
高、多、低层) 高、多、低层)

r r

第二十三条(三) 。娶～^ 同时符合 同时符合
Lx≥0．7Hs Lx≥0．8Hs2．居住建筑既非 _浏 ■ Lx≥6M(多、低层) Lx≥6M(多，低层)

Lx≥20M(高层与 Lx≥20M(高层与

高．多、低层) 高、多．低层)
B≤16M B≤16M

平行也非垂直布

iNL卢钐刁■
置

L旦一』

同时符合 同时符合

H2斟 m 。

Ly≥0．7H1 Ly≥0．8H1

Ly≥0．5H2 Ly≥0．5H2

Ly≥6M(多、低层) Ly≥6M(多，低层)

■ 纽哥1 Ly≥20M(高层与 Ly≥20M(高层与
一}

lLy 高、多、低层) 高．多、低层)
B≤16M B≤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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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二十五条

高、多、低层居住建
、r上致

筑的间距按第二十三 ■■划I
条．第二十六条规定
执行的，高层居住建 同时符合

筑与高．多、低层居

L
Lz≥0．5H

住建筑的山墙间距比 30M≥Lz≥13M(高层与

照第二十五条执行， 高．多。低层)

山墙间距不小于较高 Lz满足消防间距或通道要求

建筑高度的0．5倍。且
其最小值不小于1 3米，

阿L但高层与高．多．低
层的山墙间距超过30
米的可按30米控制。

第二十六条
低层独立式住宅

一 日
Lx『 Lx≥1．4Hs

钐组■。

第二十三条和第
。 Ly 。

同时符合

二十六条
H1>H3 ／HI<H3 ＼

高、多、低层居住 Ly=0．5H1 ＼Ly=0．5H3／

建筑的边线延长线 |钐爿■ Ly≥4M (多、低层与多、低层)

与相邻高、多．低 Hl
’ 奄料 Ly≥13M(高层与多．低层)

层建筑不相交。不 嬲 钐组■
．301"11>Lye>1 3H(高层与高层)

构成正面．侧面间 Lx 影 鹋 Lx=1。0H3(浦西内环线以内)
Lx=1．2H3(其他地区)距的，最小距离规

y 钐组■ Lx≥6卅(低层与低层)定。
i H3 Lx≥8H(低层与多层)—’ ●

Lx≥13H(多．低层与高层)

拟建建筑不得进入圈内
●

第二十七条 。 Ly。

高层居住建筑的边 ．H。 『
线延长线与相邻高．

，，髟灌
Lx≥0．5H3多、低层居住建筑

吐黟h 瀚p
Lx≥24M(浦西内环线以内)不相交，不构成正面、

侧面间距的。最小 Lx≥30M(其他地区)
Ly=1 3M距离规定。同时符

Lx 拟建建筑不得进入圆内合本条规定的日照
要求。 眵

，⋯ r H3

卜面⋯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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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三十一条(二) ．肜钐∥勿
高层非居住建筑

Lxi

与多层非居住建
筑平行布置 L X≥1 3M

Lx

’眵乃乃冽

第三十一条(三) ．珍杉∥刃
多层非居住建筑

Lx

平行布置
!D'／／／／∥t L x≥1 0 M
●

Lx

。—V厂77777＼

第三十七条 A

’l ＼o＼ L 1——道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物

比| 。、>弋
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
L2——建筑物后退道路规划红线

““＼，少 j％ 距离

A．B——道路规划红线直线段与
曲线段的切点

L2

第五十条

／，，◇ 7
C

第(四)项

{帛<：==≥二，7≮，，。>投影轴 b{
B LC

＼一⋯’≥／7<7 L，

A

LA 。

，>／ A，B，c为连续建筑 LA!LB．Lc均应’
A为建筑最高部分 符合本规定

[卫刁■ 低层或多层或高层建筑 L x：南北向建筑间距

■■■一 高层建筑 L Y：东西向建筑间距

匝面囹 低层商业．办公建筑 L 2：建筑端距

图 例 匿Z勿 多层建筑
H：较高建筑高度

臣乙乙习 低层和多层阶梯形建筑 H’、H1．H2．H 3含义见条文

曰 低层独立式住宅 B：建筑山墙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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